
 

 

 

討論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98/2008 號 

 

關注花園道嚴重車禍 

要求改善交通安排避免同類事件再次發生 

 

背景 

一輛旅遊巴昨天(2008 年 6 月 29 日)下午四時許在港島中環花園道落斜時懷疑失

控，連撞三輛的士，造成一死 31 人傷。一名 13 歲女學生途經現場被旅遊巴撞倒死亡。

現場在美國領事館附近，肇事的旅遊巴下午四時許在花園道落斜期間懷疑失控，先後撞

到三輛的士及兩輛私家車，最後再撞向政府總部外牆，至少造成一人死亡，至少十人受

傷。旅遊巴車頭嚴重損毀，三架的士中一輛翻側、一輛翻轉，收另一輛車頭損毀。事發

後，花園道往中環方向全線封閉。花園道灣多路斜，今次已是同一地點繼 4 月 11 日發

生涉及貨車、小巴和私家車，造成至少六人受傷的第二次嚴重車禍。同一地點發生多次

嚴重交通意外，導致嚴重傷亡以及中環、半山交通癱瘓。希望政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改

善花園道交通安排，避免同類事件再次發生，請政府各部門代表解答下列問題及回應其

他議員的問題。 

 

問題： 

 

1. 請有關部門提供過往三年在花園道發生的交通意外數目及傷亡數字？ 

2. 政府對減低花園道發生嚴重車禍曾採取過那些措施？ 

3. 政府對減低花園道發生嚴重車禍有何解決方案？ 

4. 花園道部分路面只有欄杆而沒有防撞欄，政府會否考慮在沒有防撞欄的花園道斜路

上增加防撞設施，保障路人安全？ 

 

動議：強烈要求政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改善花園道交通安全，避免嚴重車禍再次發生，

保障市民安全。 

 

 

葉國謙  陳學鋒  盧懿行  鍾蔭祥  

2008 年 6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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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運 輸 署 的 綜 合 回 覆 : 
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 

 

加 強 中 西 區 陡 長 下 坡 斜 路 的 安 全  

 

引 言  

 

  本 文 載 述 運 輸 署 檢 討 包 括 中 西 區 在 內 的 全 港 29 個 陡 長 下 坡 路 段 的

結 果，以 及 議 員 就 6 月 29 日 在 花 園 道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及 相 關 事 宜 共 提 交 的

5 份 文 件 （ 第 98/2008 號 ， 第 99/2008 號 ， 第 100/2008 號 ， 第 101/2008 號 及

第 102/2008 號 ）， 作 綜 合 回 應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道 路 安 全，運 輸 署 最 近 剛 完 成 一 項 就 全 港 陡 長 下 坡 斜

路 (“ 長 斜 路 ＂ )作 出 的 安 全 檢 討。基 於 道 路 的 斜 度 及 長 度，運 輸 署 識 別 及 檢

視 了 全 港 合 共 29 個 下 坡 路 段 ， 當 中 有 4 個 路 段 位 於 中 西 區 (包 括 花 園 道 、

馬 己 仙 峽 道 、 舊 山 頂 道 及 士 美 菲 路 )。   

 

3.  運 輸 署 已 就 這 些 路 段 現 時 的 路 面 情 況 及 交 通 設 施，蒐 集 並 檢 視 所 有

相 關 資 料 ： 包 括 道 路 水 平 及 垂 直 走 線 、 路 面 的 狀 況 、 街 道 設 施 、 防 撞 欄 、

交 通 標 誌 、 道 路 標 記 、 交 通 管 理 措 施 等 。 我 們 也 研 究 並 參 考 了 目 前 的 路 邊

活 動 、 交 通 意 外 記 錄 、 交 通 流 量 和 駛 經 路 段 的 車 輛 種 類 。  

 

4.  檢 視 結 果 顯 示 ，這 些 路 段 現 有 的 交 通 管 理 措 施、交 通 警 告 標 誌 、道

路 標 記 及 防 撞 欄 ， 均 符 合 設 計 標 準 。 運 輸 署 多 年 來 已 根 據 持 續 監 察 工 作 所

得 的 結 論 ， 或 因 應 相 關 人 士 的 要 求 和 建 議 ， 在 這 些 路 段 實 施 多 項 進 一 步 提

高 道 路 安 全 的 措 施 。 而 且 ， 因 應 這 些 路 段 的 環 境 特 徵 ， 大 部 份 路 段 已 設 有

高 於 一 般 情 況 下 所 需 要 的 警 告 標 誌 和 道 路 標 記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我 們 也 理 解 公

眾 對 陡 長 下 坡 斜 路 的 道 路 安 全 特 別 關 注 ， 因 此 再 定 出 多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加 強

交 通 管 制 措 施 、 加 設 交 通 標 誌 和 道 路 標 記 、 加 裝 防 撞 欄 等 ， 以 進 一 步 提 高

道 路 安 全 。 當 中 大 部 分 改 善 措 施 ， 例 如 增 設 交 通 標 誌 及 道 路 標 記 ， 均 已 開

始 施 工，預 計 可 於 七 月 中 完 成。其 他 的 改 善 措 施，例 如 加 裝 防 撞 欄 的 工 程 ，

預 計 最 遲 會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年 底 竣 工 。 我 們 亦 承 諾 只 要 技 術 上 可 行 ， 會 在 該

29 個 路 段 安 裝 固 定 偵 速 攝 影 機 機 箱 ， 並 計 劃 於 2008 至 09 年 立 法 年 度 開 始

時 向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。 我 們 期 望 這 些 措 施 能 進 一 步 提 高 駕 車 人

士 的 警 覺 ， 及 加 強 道 路 安 全 。  

 



 2
中 西 區 四 個 長 斜 路 段 的 道 路 安 全 情 況  

 

5.  因 應 議 員 的 關 注，下 文 詳 述 花 園 道 及 另 外 3 個 位 於 中 西 區 的 長 斜 路

段 的 道 路 安 全 情 況 及 相 關 加 强 道 路 安 全 的 措 施 。  

 

花 園 道  

 

6.  過 往 三 年 在 花 園 道 （ 下 山 方 向 ）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統 計 資 料 如 下 ：  

 

年 份  意 外 宗 數  受 傷 人 數  

2005 11 18 

2006 7 10 

2007 14 26 

 

有 關 的 交 通 意 外 紀 錄 及 意 外 成 因 分 析 顯 示 ， 在 花 園 道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的 最

主 要 成 因 為 司 機 駕 車 時 太 貼 近 前 面 的 車 輛 、 司 機 不 小 心 轉 換 行 車 線 ， 以 及

車 輛 失 去 控 制 。 至 於 在 6 月 29 日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， 有 關 調 查 仍 在 進 行 中 ，

我 們 不 宜 在 現 階 段 評 論 其 成 因 。  

 

7.  花 園 道 已 有 的 道 路 安 全 設 施 包 括 ：  

 

(a) 整 段 路 面 已 鋪 設 防 滑 物 料 ；  

(b) 花 園 道 近 上 亞 厘 畢 道 的 巴 士 彎 旁 已 髹 上 「 慢 駛 」 提 示 標 記 ；  

(c) 已 豎 立「 1:7 下 山 斜 路 」、「 低 波 行 車 」、「 選 定 行 車 線 」等 警 告 標

誌 提 示 駕 駛 者 慢 駛 及 減 速 ； 及  

(d) 已 調 整 花 園 道 近 下 亞 厘 畢 道 路 口 的 方 向 指 示 牌 ， 為 駕 駛 人 士 提

供 更 清 晰 指 示 。  

 

8.  經 檢 討 後，本 署 與 路 政 署 在 花 園 道 正 進 行 一 系 列 進 一 步 提 高 道 路 安

全 的 改 善 工 程 ， 當 中 部 分 措 施 已 陸 續 完 成 ：  

 

(a) 在 路 旁 加 設 多 個「 繼 續 低 波 行 車 」、「 1:7 下 山 斜 路 」的 交 通 標 誌，

提 醒 駕 駛 者 以 低 波 行 車 ， 及 注 意 相 關 路 段 的 斜 度 ；  

(b) 在 路 面 亦 會 加 上 「 慢 駛 」 及 禁 止 轉 線 標 記 ， 提 醒 駕 駛 者 繼 續 慢

駛 ， 以 及 提 高 駕 駛 者 的 警 覺 及 減 少 切 線 情 況 ；  

(c) 在 花 園 道 的 燈 位 前 加 設 「 交 通 燈 在 前 」 的 交 通 標 誌 ， 提 醒 駕 駛

者 注 意 前 面 有 交 通 燈 ；  

(d) 在 路 旁 適 合 位 置 加 設 防 撞 欄 ； 及  

(e) 安 裝 偵 速 攝 影 機 箱 。  

 

9.  我 們 曾 探 討 過 部 分 議 員 提 出 禁 制 重 型 車 輛 行 駛 花 園 道 的 建 議。花 園

道 是 一 條 直 接 連 接 中 區 及 半 山 區 的 主 要 道 路 ， 設 計 合 乎 行 車 安 全 。 於 花 園

道 行 駛 的 車 輛 平 均 每 天 有 45,000 架 次 ， 其 中 96%是 輕 型 車 輛 ， 4%是 重 型 車

輛 (當 中 包 括 不 少 巴 士 線 )， 在 非 繁 忙 時 間 平 均 車 速 約 53 公 里 。 由 於 區 內 已

有 不 少 道 路 因 為 容 量 問 題 而 禁 止 重 型 車 輛 行 駛 ， 如 果 再 將 花 園 道 也 列 為 禁

止 重 型 車 輛 行 駛 的 路 段 ， 將 沒 有 合 適 的 替 代 道 路 供 包 括 巴 士 在 內 的 重 型 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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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 使 用 。   

 

舊 山 頂 道 、 馬 己 仙 峽 道 及 士 美 菲 路  

 

10.  舊 山 頂 道、馬 己 仙 峽 道 及 士 美 菲 路 過 去 三 年 的 交 通 意 外 數 字（ 下 山

方 向 ） 如 下 :- 

 

舊 山 頂 道  馬 己 仙 峽 道  士 美 菲 路  

年 份  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2005 0 0 3 3 3 3 

2006 1 1 3 3 0 0 

2007 1 1 3 3 0 0 

 

意 外 調 查 顯 示 ， 馬 己 仙 峽 道 及 士 美 菲 路 的 主 要 導 致 意 外 成 因 為 車 輛 失 去 控

制 ， 而 舊 山 頂 道 則 因 交 通 意 外 宗 數 太 少 而 未 能 確 定 主 要 導 致 意 外 成 因 。  

 

11.  這 3 個 路 段 的 現 有 安 全 措 施，以 及 我 們 正 推 行 的 進 一 步 加 強 道 路 安

全 的 措 施 ， 表 列 如 下 :  

 

長 斜 路 段  現 有 的 安 全 措 施  

進 一 步 加 強  

道 路 安 全 的 措 施  

(時 間 表 ) 

舊 山 頂 道   路 段 已 設 有 多 個 警 告 標

誌 及 慢 駛 道 路 標 記 提 示

駕 駛 者 減 速 ； 及  

 已 安 裝 防 橦 欄 和 鋪 設 了

防 滑 物 料 。  

 增 設 道 路 標 記 ， 提 醒 駕

駛 者 減 速 、 慢 駛 、 注 意

斜 度 ;及  

 在 適 當 地 方 安 裝 急 彎 指

示 牌 。  

(預 計 於 短 期 內 完 成 。 ) 

 

馬 己 仙 峽 道   已 禁 止 3 公 噸 以 上 車 輛

使 用 ; 

 合 適 路 段 鋪 設 了 防 滑 物

料 ; 

 設 置 警 告 標 誌 提 示 駕 駛

者 減 速 ， 留 意 彎 位 及 禁

止 3 公 噸 以 上 車 輛 使 用 ;

及  

 設 有 道 路 標 記 提 醒 駕 駛

者 慢 駛 。  

 在 山 頂 道 與 馬 己 仙 峽 道

交 界 附 近 ， 與 及 梅 道 與

馬 己 仙 峽 道 交 界 附 近 ，

加 設 提 示 性 交 通 標 誌 ，

提 醒 駕 駛 者 馬 己 仙 峽 道

有 3 公 噸 重 量 限 制 ；  

 加 大 現 有 的 禁 止 總 重 量

超 過 3 公 噸 車 輛 駛 入 的

標 誌 ； 及  

 在 合 適 地 點 添 加 禁 止 總

重 量 超 過 3 公 噸 車 輛 駛

入 的 標 誌 、 急 彎 警 示

牌 、 防 撞 欄 及 「 慢 駛 」

標 記 。  

 

(指 示 牌 的 裝 設 預 計 於 本 年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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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斜 路 段  現 有 的 安 全 措 施  

進 一 步 加 強  

道 路 安 全 的 措 施  

(時 間 表 ) 

月 完 成 。 防 撞 欄 工 程 預 計 於

本 年 年 底 完 成 。 ) 

 

士 美 菲 路   已 設 置 了 交 通 標 誌 提 示

駕 駛 者 減 速 ， 低 波 行

車 ， 及 注 意 斜 度 ； 及  

 另 在 適 當 地 方 安 裝 了 急

彎 警 示 牌 ， 防 橦 欄 和 鋪

設 了 防 滑 物 料 。  

 

 增 設 警 告 標 誌 及 道 路 標

記 ， 提 醒 駕 駛 者 減 速 。

(預 計 於 短 期 內 完 成 。 ) 

 

12.  同 時 ， 只 要 技 術 上 可 行 ， 我 們 會 在 這 3 個 路 段 安 裝 偵 速 攝 影 機 箱 。 

 

中 西 區 其 他 斜 路 段 的 道 路 安 全 情 況  

 

13.  除 上 述 陡 長 下 坡 斜 路 外，區 內 其 他 斜 路 如 蒲 飛 路、山 道、山 道 天 橋、

水 街 、 鴨 巴 甸 街 及 衛 城 道 在 過 去 三 年 的 交 通 意 外 數 字 （ 下 山 方 向 ） 如 下 :- 

 

蒲 飛 路  山 道  山 道 天 橋   

年 份  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2005 0 0 1 1 1 1 

2006 2 2 6 6 1 1 

2007 1 1 1 1 2 2 

 

意 外 調 查 顯 示 ， 蒲 飛 路 、 山 道 及 山 道 天 橋 的 主 要 導 致 意 外 成 因 為 車 輛 失 去

控 制 及 行 人 過 馬 路 不 小 心 。  

 

水 街  鴨 巴 甸 街  衛 城 道   

年 份  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意 外  

總 數  

受 傷  

人 數  

2005 2 2 2 2 1 1 

2006 1 1 4 4 0 0 

2007 3 3 5 5 1 1 

 

意 外 調 查 顯 示 ， 水 街 、 鴨 巴 甸 街 及 衛 城 道 的 主 要 導 致 意 外 成 因 為 車 輛 失 去

控 制 ， 跟 車 太 貼 及 司 機 疏 忽 。  

 

 

相 關 的 交 通 法 例  

 

14.  為 了 改 善 道 路 安 全 ， 我 們 經 檢 討 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（ 第 374 章 ）， 並

考 慮 過 社 會 各 方 的 意 見 後 ，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條 例 草 案 ， 以 引 入 一 系 列 為 打 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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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遏 止 酒 後 駕 駛 以 及 其 他 不 當 的 駕 駛 行 為 ， 並 加 強 道 路 安 全 的 措 施 。 該 條

例 已 在 本 年 6 月 獲 得 立 法 會 通 過 ， 並 在 2008 年 7 月 4 日 刋 憲 ， 其 中 經 修 訂

的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第 36 條 ， 把「 危 險 駕 駛 引 致 他 人 死 亡 」的 最 高 監 禁 期

由 5 年 倍 增 至 10 年 ，已 於 法 例 刋 憲 當 日 同 時 生 效 。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， 把 危 險

駕 駛 引 致 他 人 死 亡 的 最 高 罰 則 由 5 年 倍 增 至 10 年 後，這 些 案 件 將 較 有 可 能

交 由 高 等 法 院 或 區 域 法 院 而 非 裁 判 法 院 審 訊 ， 而 判 處 的 刑 罰 也 可 能 較 重 。

我 們 相 信 法 庭 會 因 應 修 訂 於 量 刑 時 相 應 地 加 重 判 罰 。   

 

15.  與 此 同 時 ， 現 行 的 《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》， 以 駕 駛 行 為 來 決 定 是 否 構 成

「 危 險 駕 駛 」 或 「 不 小 心 駕 駛 」 時 ， 警 方 就 每 宗 交 通 意 外 都 會 詳 細 調 查 意

外 的 成 因 。 他 們 會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案 情 及 所 得 的 證 據 ， 來 決 定 是 否 根 據 法

例 向 有 關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。 提 高 「 危 險 駕 駛 引 致 他 人 死 亡 」 罪 行 的 最 高 監 禁

期 ， 會 對 不 當 的 駕 駛 行 為 有 很 大 的 阻 嚇 力 。 再 者 ， 剛 通 過 的 法 例 ， 也 强 制

要 求 干 犯 嚴 重 交 通 違 例 事 項 (包 括 危 險 駕 駛、酒 後 駕 駛 及 非 法 賽 車 等 )，以 及

屢 犯 交 通 規 例 而 被 記 違 例 駕 駛 分 數 10 分 或 以 上 的 司 機 ， 參 加 駕 駛 改 進 課

程 ， 透 過 教 育 去 改 善 駕 駛 態 度 。 我 們 定 會 不 時 檢 討 香 港 的 交 通 法 例 ， 適 當

地 引 進 新 法 例 及 調 整 交 通 罪 行 的 罰 則 。  

 

車 輛 檢 查 及 安 全 帶 條 例  

 

16.  政 府 已 規 定 每 輛 巴 士 必 須 通 過 運 輸 署 每 年 的 全 面 檢 驗 才 可 獲 續

牌 ， 確 保 每 輛 巴 士適 宜 於 道 路 上 行 駛 。 運 輸 署 亦 會 對 已 註 冊 的 巴 士 ， 進

行 隨 機 抽 樣 檢 查 ， 若 檢 查 時 發 現 任 何 不 符 合 規 例 的 情 況 ， 相 關 巴 士 須 修 妥

後 才 可 繼 續 行 駛 。  

 

17.  至 於 要 求 旅 遊 巴 士 乘 客 配 戴 安 全 帶 的 問 題，現 時 海 外 國 家 並 沒 有 一

致 做 法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切 留 意 海 外 國 家 對 這 些 車 輛 使 用 安 全 帶 的 標 準 及 做

法 ， 亦 會 研 究 規 定 這 些 車 輛 必 須 裝 設 安 全 帶 的 可 行 性 ， 包 括 一 些 執 行 上 的

細 節 ， 例 如 警 方 能 否 進 行 有 效 執 法 ， 我 們 都 要 小 心 研 究 。 我 們 歡 迎 車 主 在

購 置 新 車 時 安 裝 安 全 帶 。 至 於 在 現 有 車 輛 上 加 裝 安 全 帶 方 面 ， 必 須 留 意 技

術 的 可 行 性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運 輸 署 樂 意 向 車 主 提 供 意 見 ， 以 協 助 車 主 裝 設 符

合 安 全 標 準 的 安 全 帶 。  

 

持 續 的 工 作 安 排  

 

18.  運 輸 署 十 分 注 重 道 路 安 全 ， 並 一 直 採 取 積 極 行 動 ， 加 強 道 路 安 全 。

我 們 會 繼 續 執 行 下 列 工 作 ：  

 (a) 導 致 交 通 意 外 的 因 素，超 過 九 成 是 與 道 路 使 用 者 (包 括 司 機 和 行

人 )的 行 為 有 關。因 此，除 了 改 善 交 通 設 施 和 管 理 之 外，政 府 還

會 透 過 立 法 和 執 法 ， 以 及 宣 傳 教 育 加 強 道 路 安 全 。 運 輸 署 和 警

方 特 別 為 各 運 輸 業 界 舉 行 講 座 、 研 討 會 、 專 題 培 訓 課 程 及 道 路

安 全 工 作 坊 ， 加 強 宣 傳 道 路 安 全 及 培 養 負 責 任 的 駕 駛 文 化 。 我

們 也 聯 同 道 路 安 全 議 會 ， 透 過 長 期 宣 傳 及 教 育 ， 灌 輸 及 提 倡 有

禮 並 顧 及 他 人 的 駕 駛 態 度 。 我 們 並 會 不 時 在 電 視 及 電 台 播 放 宣

傳 短 片 及 聲 帶 ， 派 發 單 張 ， 在 各 區 顯 眼 地 點 及 巴 士 車 身 張 貼 廣

告 ， 宣 傳 道 路 安 全 的 訊 息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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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運 輸 署 在 調 查 交 通 意 外 及 改 善 道 路 設 施 的 工 作 包 括 ， 但 絶 對 不

限 於 在 交 通 黑 點 進 行 ， 如 某 地 點 曾 經 發 生 嚴 重 人 命 傷 亡 、 或 引

起 特 別 關 注 的 交 通 意 外 、 又 或 者 發 現 有 相 同 類 別 的 意 外 集 中 在

同 一 地 點 或 個 別 意 外 明 顯 可 能 因 環 境 因 素 而 導 致 等 ， 運 輸 署 也

會 研 究 方 案 ， 提 出 適 當 的 改 善 道 路 安 全 建 議 ；  

 

 (c) 除 了 意 外 地 點 的 調 查 工 作 外 ，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進 行 其 他 研 究 項

目 ， 當 中 包 括 主 要 道 路 (如 吐 露 港 公 路 、 屯 門 公 路 等 )的 道 路 安

全 檢 討 ， 以 及 地 區 (如 灣 仔 道 一 帶 地 區 )道 路 安 全 研 究 等 。 而 全

港 長 斜 路 的 檢 討 正 是 一 個 此 類 特 別 研 究 項 目 的 例 子 ；  

 

 (d)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區 議 會 屬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的 定 期 會 議 、

政 府 熱 線 和 交 通 投 訴 組 等 渠 道 ， 聽 取 區 議 員 、 地 區 人 士 及 市 民

的 意 見 ， 並 會 視 乎 需 要 採 取 適 當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加 強 道 路 安 全 ；

以 及  

 

(e) 定 期 視 察 全 港 各 區 的 道 路 交 通 和 設 施 是 運 輸 署 及 路 政 署 日 常 工

作 的 一 部 份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並 會 視 乎 需 要 採 取 適

當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19.  我 們 歡 迎 中 西 區 議 員 提 供 加 强 道 路 安 全 措 施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(二零零八年七月十六日收到) 
 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
二零零八年七月十六日 



 
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98/2008 號附件二 

 
 

關注花園道嚴重車禍 
要求改善交通安排避免同類事件再次發生 

 
 

警務處中區警區及港島總區交通部的綜合回覆: 
 
 

問題 1: 請有關部門提供過往三年在花園道發生的交通意外數目及傷亡數字？ 
回覆: 此問題由有關部門回覆。 

 
 

問題 2: 政府對減低花園道發生嚴重車禍曾採取過那些措施？ 
問題 3: 政府對減低花園道發生嚴重車禍有何解決方案？ 
回覆: 由 2007 年 7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期間，警方在馬已仙峽道共發出 15

張違例罰款通知書予違例司機，包括 4 張違反『沒有遵照交通標誌』及 5 張
『在禁區內駕駛』。警方會繼續加強巡邏及執法，於 2008 年 7 月初共發出 1
張違反『沒有遵照交通標誌』及 4 張『在禁區內駕駛』。 
 
此外，由 2007 年 7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期間，警方在花園道共發出

213 張違例罰款通知書予違例司機。 
 
在教育方面，中區警區在山頂廣場一帶向旅遊巴士司機進行道路安全駕駛教

育，提醒司機遵照道路之重量限制規定，遵守交通規則，小心駕駛。警方會

繼續積極執法和努力透過教育及宣傳，使駕駛者注意道路安全，以減少交通

意外。 
 
 

問題 4: 花園道部分路面只有欄杆而沒有防撞欄，政府會否考慮在沒有防撞欄的花園
道斜路上增加防撞設施，保障路人安全？ 

回覆: 此問題由有關部門回覆。 
 
 
(二ＯＯ八年七月十六日收到) 
 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
二ＯＯ八年七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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